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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市职工培训教育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
镇 江 市 职 工 技 术 协 会
航 天 海 鹰 （ 镇 江 ） 特 种 材 料 有 限 公 司

镇竞技〔2024〕15号

关于举办 2024 年镇江市航空航天行业
铣工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全市创新引领产业强市大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快

我市航空航天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。经研究决定，

由 镇 江 市 职 工 培 训 教 育 技 能 竞 赛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主办，镇江经开区总工会、航天海鹰（镇江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

承办，镇江市职工技术协会协办的2024年镇江市航空航天行业铣

工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0月中下旬举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为保证竞赛活动顺利开展，成立 2024 年镇江市航空航天行

业铣工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（另行公布）。

竞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、仲裁组。

办公室设在航天海鹰(镇江)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工会，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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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竞赛保障组和裁判工作组，竞赛保障组人员由航天海鹰 (镇

江)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等相关工作人员组成，负责竞赛日常组织

实施开展；裁判工作组人员由竞赛组委会委托有关专家组成，负

责竞赛的评判工作；

仲裁组由镇江市人社局、总工会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，负

责监督竞赛活动的规程和评判规范，处理争议，实施裁决，确保

竞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二、竞赛项目

数控铣工(主要围绕数控铣工零件制造展开)。

三、参赛选手资格

参赛选手须为思想政治素质好、职业道德修养高、取得从

业或上岗资质，从事数控铣工相关工作的一线正式职工（含

企业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正式用人协议的劳务人员，报名时

以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保记录及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正式用人

协议为准）镇江参保一年以上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:

(1)具有初级工(含)1 年以上职业资格(技能等级);

(2)具有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:

(3)从事本职业(工种)工作满 3年以上;

四、竞赛类别及标准

竞赛类别，市级二类；竞赛标准，按照国家职业技能等级三

级标准组织实施。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部分，理论知识、

实际操作满分均为 100分，比例分别为 30%、70%，最终名次按

理论、实操双合格综合成绩排名。

竞赛试题根据实际需要，由主办单位组织技术专家依据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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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标准或省级行业规范命制，竞赛试题须经

竞赛备案部门审核确认后，方可用于竞赛。

对涉及职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的竞赛，牵头主办单位应

于申办比赛前确定职业证书核发单位，牵头主办单位应制定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核发方案，按规定报市人社局备案。

五、报名、竞赛时间地点

1．报名截止时间：发文之日至9月18日止。

报名地点：航天海鹰(镇江)特种材料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宦梦宇，联系电话：18118957272

邮箱：837030627@qq.com

2．具体竞赛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六、表彰奖励

1．本次竞赛总分第一名由人社局按规定给与激励，第一至

第三名，由市总工会按规定给与激励，并给予 3000 元、2000 元、

1000 元奖励。

2．本次竞赛按照国家职业技能等级三级标准组织实施，对

理论和操作双合格前 50%选手核发技能等级三级证书。竞赛第一

名的选手，符合晋升条件的，由相关单位核发技能等级二级证书。

3．在航空航天行业铣工职工技能竞赛中的高技能人才，按

照《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与技能职业（工种）对应指导目录（试行）》

申报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称系列的评审，取得相应的职称资格

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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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事项

本次竞赛的文件、题库、技术文件、选手成绩公示等相关事

项将在镇江市职工技术协会微信订阅号上公布，请相关人员及时

关注，了解竞赛相关事项。本次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参赛具体

工作咨询、解释。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“镇江市职工技术协会”

订阅号，可获取本次竞赛相关信息，联系电话 0511-83320260。

“镇江市职工技术协会”订阅号二维码

附件：2024年镇江市航空航天行业铣工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

镇江市职工培训教育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

镇 江 市 职 工 技 术 协 会

航 天 海 鹰 ( 镇 江 ) 特 种 材 料 有 限 公 司

2024年 8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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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4 年镇江市航空航天行业铣工
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

填报单位：

姓 名 所在部门 现岗位

出生年月 性 别 学历

身份证号
联系

方式

现职业资格等级/职称

专业工龄 证书号码

单位审核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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